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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徵 求求 意意 見見

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慈 善 組 織 小 組 委 員 會 發 表 本 諮 詢 文 件，以 徵 集

公 眾 對 文 件 所 載 改 革 建 議 的 看 法 及 意 見 。  

歡 迎 大 家 就 本 諮 詢 文 件 發 表 任 何 意 見，但 小 組 委 員 會 特 別 希 望 大 家 能

就 以 下 問 題 作 出 回 應，如 果 可 能 的 話，更 希 望 能 知 道 每 個 答 案 的 理 由： 

（（ 慈慈 善善 組組 織織 的的 定定 義義 ————  第第 55 章章 ））   

問問 題題 11 ..   你 認 為 應 否 為 界 定 甚 麼 可 構 成 慈 善 宗 旨 而 訂 立 明 確 的 法

定 定 義 ？ （ 見 建 議 1 1。 ）   

問問 題題 22 ..  如 對 問 題 1 的 答 案 是 “ 應 該 ” ， 請 回 答 以 下 問 題 ：

( a )  你 認 為 界 定 甚 麼 可 構 成 純 屬 慈 善 性 質 的 慈 善 宗 旨 的

法 定 定 義 ， 應 否 把 建 議 2 2所 臚 列 的 各 類 宗 旨 全 部 包

括 在 內 ？  

( b )  如 果 不 應 全 部 包 括 ， 你 認 為 哪 些 類 別 的 慈 善 宗 旨 應

從 清 單 中 刪 除 ？ 哪 些 類 別 應 予 修 訂 及 如 何 修 訂 ？ 你

認 為 可 有 其 他 類 別 的 慈 善 宗 旨 應 加 入 清 單 內 ？  

( c )  你 是 否 認 為 慈 善 組 織 無 論 歸 屬 哪 一 類 慈 善 宗 旨 之

下 ， 也 必 須 是 為 了 公 益 ？ （ 見 建 議 2。 ）

( d )  你 認 為 “ 促 進 人 權 、 衝 突 的 解 決 或 和 解 ” 應 否 納 入

各 類 慈 善 宗 旨 的 法 定 清 單 內 ？ （ 見 建 議 2。 ）

（（ 慈慈 善善 組組 織織 的的 法法 律律 架架 構構 ————  第第 66 章章 ））   

問問 題題 33 ..   你 認 為 應 否 改 革 各 種 現 有 的 慈 善 組 織 法 律 形 式 ？（ 見 建 議

3 3。 ）   

問問 題題 44 ..   如 對 問 題 3 的 答 案 是 “ 應 該 ” ， 請 回 答 以 下 問 題 ：  

1 第 5.42 段。  
2 第 5.128 段。  
3 第 6.41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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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你 認 為 現 時 容 許 慈 善 組 織 的 多 種 法 律 形 式 並 存 的 制

度 應 否 保 留 ？ 若 應 予 保 留 而 又 要 變 通 的 話 ， 應 如 何

變 通 ？ （ 見 建 議 3。 ）  

( b )   你 認 為 應 否 改 為 採 用 單 一 模 式 的 做 法 ， 規 定 慈 善 組

織 在 架 構 上 只 能 屬 單 一 種 形 式 ？ 如 果 應 該 的 話 ， 又

應 採 用 甚 麼 形 式 作 為 單 一 模 式 ？ （ 見 建 議 3。 ）  

  （（ 慈慈 善善 組組 織織 的的 註註 冊冊 ————    第第 77 章章 ））   

問問 題題 55 ..   你 是 否 同 意 所 有 ：  

( a )  向 公 眾 進 行 慈 善 募 捐 的 ； 及 ╱ 或  

( b )   尋 求 豁 免 繳 稅 的  

慈 善 組 織 ， 均 必 須 註 冊 ？ （ 見 建 議 4 4。 ）   

問問 題題 66 ..   如 果 你 同 意 慈 善 機 構 應 該 註 冊 ， 但 不 贊 同 問 題 5 ( a ) 及 ( b )
所 列 明 的 註 冊 先 決 條 件 ， 請 回 答 以 下 問 題 ：  

( a )  你 認 為 哪 一 項 先 决 條 件 不 應 在 規 定 之 列 ？ 理 由 何

在 ？ 可 有 其 他 先 决 條 件 是 你 認 為 應 該 納 入 的 ？ 理 由

何 在 ？ （ 見 建 議 4。 ）  

( b )  你 是 否 同 意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應 設 立 和 備 存 註

冊 慈 善 組 織 的 名 單 ？  （ 見 建 議 4。 ）  

( c )  你 是 否 同 意 這 份 名 單 應 可 供 公 眾 查 閱 ？（ 見 建 議 4。） 

( d )  你 是 否 同 意 不 應 規 定 慈 善 組 織 須 就 其 註 冊 申 請 作 出

公 告 ？ （ 見 建 議 4。 ）  

( e )  你 是 否 同 意 容 許 慈 善 組 織 採 用 某 一 名 稱 與 否 ， 應 交

由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按 每 宗 個 案 的 情 況 裁 定 ？

（ 見 建 議 4。 ）  

  （（ 慈慈 善善 組組 織織 的的 管管 治治、、帳帳 目目 及及 報報 告告 的的 建建 議議 框框 架架 ————    第第 88 章章 ））  

問問 題題 77 ..  你 認 為 應 否 規 定 註 冊 慈 善 組 織 須 向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

會 提 交 周 年 活 動 報 告 ？ 如 果 應 該 的 話，該 報 告 應 否 以 標 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第 7.37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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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 式 提 交 和 涵 蓋 建 議 5 5所 列 明 的 事 項 ？ 你 認 為 有 哪 些 事

項 應 從 清 單 中 刪 除 ？ 可 有 任 何 事 項 應 納 入 清 單 內 ？  

問問 題題 88 ..   你 認 為 註 冊 慈 善 組 織 的 慈 善 受 託 人 或 董 事 是 否 應 有 責 任

申 報 任 何 利 益 衝 突 及 個 人 利 益 ？ （ 見 建 議 6 6）   

問問 題題 99 ..   建 議 7 7提 議 ：：   

“ ( 1 )  應 規 定 每 年 收 入 超 逾 $ 5 0 0 , 0 0 0  的 註 冊 慈 善 組 織 須 向

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核 數 師 報 告 及 財 務 報

表 。  

( 2 )  在 不 影 響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（ 第 3 2 章 ） 所 訂 的 法 定 規 定

的 情 況 下 ， 應 規 定 每 年 收 入 不 超 逾 $ 5 0 0 , 0 0 0 的 註 冊

慈 善 組 織 須 向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經 其 董 事

局 核 證 的 財 務 報 表 。  

( 3 )  慈 善 組 織 向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所 提 交 的 核 數 師

報 告 及 財 務 報 表 ， 應 可 供 公 眾 取 覽 。 ”  

你 是 否 贊 同 建 議 7 所 列 出 的 規 定 ？ 如 果 不 贊 同，你 認 為 哪

些 規 定 應 予 刪 除 ？ 可 有 其 他 規 定 是 你 認 為 應 予 加 入 的 ？  

問問 題題 11 00 ..  你 認 為 每 個 已 向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註 冊 的 慈 善 組 織

是 否 每 年 均 應 向 該 委 員 會 提 交 活 動 報 告 及 財 務 報 表 ？ 如

應 提 交，則 這 份 周 年 活 動 報 告 應 涵 蓋 甚 麼 內 容 ？（ 見 建 議

7。 ）   

問問 題題 11 11 ..   你 認 為 註 冊 慈 善 組 織 的 慈 善 受 託 人 或 董 事 應 否 有 法 定 責

任 備 存 足 以 顯 示 和 說 明 慈 善 組 織 的 所 有 交 易 的 妥 善 帳 目

紀 錄 ？ 如 果 應 該 的 話，這 些 紀 錄 應 否 保 留 最 少 七 年 ？（ 見

建 議 8 8。 ） 。   

問問 題題 11 22 ..   你 是 否 同 意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應 獲 賦 權 力，就 慈 善 組

織 在 涉 及 其 慈 善 宗 旨 的 事 宜 上 被 指 稱 管 理 不 善 和 行 為 失

當 的 個 案 進 行 調 查 ？ （ 見 建 議 9 99。 ）  

問問 題題 11 33 ..   如 對 問 題 1 2 的 答 案 是 “ 同 意 ” ， 你 是 否 同 意 在 行 使 這 項

調 查 慈 善 組 織 被 指 稱 管 理 不 善 和 行 為 失 當 的 個 案 的 權 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 第 8.20 段。  
6  第 8.24 段。  
7  第 8.29 段。  
8  第 8.33 段。  
9  第 8.42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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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應 有 權 就 某 個 受 調 查 的 慈 善 組

織 而 調 查 其 資 金、財 產 及 活 動，並 向 這 個 慈 善 組 織 索 取 有

關 資 料 ， 包 括 文 件 、 紀 錄 、 簿 冊 及 帳 目 ？ （ 見 建 議 9。 ） 

問問 題題 11 44 ..   你 是 否 同 意 在 問 題 13 所 列 明 的 該 類 調 查 進 行 期 間 ， 應 訂

有 適 當 保 障 措 施 以 確 保 調 查 保 密 ？ （ 見 建 議 9。 ）   

問問 題題 11 55 ..   你 是 否 同 意 任 何 人 如 故 意 或 罔 顧 後 果 地 向 未 來 的 慈 善 事

務 委 員 會 或 該 委 員 會 所 委 任 的 調 查 員 提 供 虛 假 或 有 誤 導

性 的 資 料 ， 或 未 有 提 供 調 查 所 需 的 資 料 ， 或 更 改 、 隱 藏 或

銷 毀 為 調 查 而 須 交 出 的 文 件，即 屬 犯 罪 ？（ 見 建 議 1 0 10。） 

問問 題題 11 66 ..   你 是 否 同 意 在 慈 善 組 織 不 履 行 其 法 律 責 任 時 適 用 的 執 行 及

補 救 權 力，應 賦 予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？（ 見 建 議 11 11。） 

問問 題題 11 77 ..   如 對 問 題 1 6 的 答 案 是 “ 同 意 ” ， 你 是 否 同 意 這 些 權 力 應

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以 下 各 項 列 於 建 議 1 1 的 權 力 ：  

“ ( 1 )  撤 銷 慈 善 組 織 在 慈 善 組 織 註 冊 紀 錄 冊 上 的 註 冊 ；  

( 2 )  將 刑 事 罪 行 轉 交 適 當 的 執 法 機 構 處 理 ；  

( 3 )  將 有 可 能 提 出 的 民 事 訴 訟 轉 交 律 政 司 司 長 處 理 ； 及  

( 4 )  保 護 慈 善 組 織 財 產 所 需 的 權 力 。 ”  

如 果 不 同 意 ， 有 哪 些 權 力 不 應 納 入 ？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

會 應 獲 賦 哪 些 在 執 行 和 補 救 方 面 的 附 加 權 力（ 如 有 的 話 ）？  

問問 題題 11 88 ..     你 認 為 當 慈 善 組 織 在 管 理 上 出 現 行 為 失 當 或 管 理 不 善 的

情 況 時，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應 否 獲 賦 權 保 護 慈 善 組 織

的 財 產 ？ （ 見 建 議 12 12。 ）  

問問 題題 11 99 ..   如 對 問 題 1 8 的 答 案 是 “ 應 該 ” ， 你 是 否 同 意 這 項 權 力 應

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以 下 各 項 列 於 建 議 1 2 的 權 力 ：  

“ ( 1 )  委 任 額 外 的 慈 善 組 織 受 託 人 或 董 事 ；  

( 2 )  暫 停 或 免 除 慈 善 組 織 受 託 人 、 董 事 或 高 級 人 員 的 職

務 ；  

( 3 )  把 慈 善 組 織 的 財 產 歸 屬 官 方 保 管 人 ； 及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 第 8.44 段。  
11  第 8.50 段。  
12  第 8.51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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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4 )  規 定 代 慈 善 組 織 持 有 財 產 的 人 不 得 在 未 經 未 來 的 慈

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的 情 況 下 放 棄 持 有 該 財 產 。 ”  

如 果 不 同 意，有 哪 些 權 力 不 應 納 入 ？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

會 應 獲 賦 哪 些 附 加 權 力（ 如 有 的 話 ）以 保 護 慈 善 組 織 的 財

產 ？  

  （（ 規規 管管 籌籌 款款 活活 動動 ————  第第 99 章章 ））   

問問 題題 22 00 ..   你 認 為 應 否 設 有 單 一 （ “ 一 站 式 ” ） 的 規 管 組 織 ， 負 責

處 理 和 批 給 進 行 慈 善 籌 款 活 動 所 需 的 各 類 許 可 證 和 牌

照 ， 並 且 監 管 此 類 活 動 所 籌 得 款 項 的 運 用 ？ （ 見 建 議

1 3 ( 1 ) 13。 ）  

問問 題題 22 11 ..   如 對 問 題 2 0 的 答 案 是 “ 應 該 ” ， 請 回 答 以 下 問 題 ：  

( a )  你 認 為 此 項 “ 一 站 式 ” 的 服 務 ， 應 否 由 未 來 的 慈 善

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供 ， 而 現 時 社 會 福 利 署 、 食 物 環 境 衞

生 署 以 及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， 就 批 准 在 公 眾 地

方 進 行 的 慈 善 籌 款 活 動 及 涉 及 獎 券 的 慈 善 籌 款 活

動 而 行 使 的 權 力 和 執 行 的 職 責 ， 應 否 賦 予 該 委 員

會 ？ （ 見 建 議 1 3 ( 2 )。 ）  

( b )  你 認 為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應 否 負 責 確 保 公 眾

有 渠 道 可 取 得 籌 款 活 動 的 資 料 ， 以 及 應 否 負 責 向 公

眾 提 供 回 應 查 詢 的 服 務 ？ 。 （ 見 建 議 13 ( 3 ) 。 ）  

問問 題題 22 22 ..   你 認 為 應 如 何 規 管 透 過 互 聯 網 而 進 行 的 募 捐，以 減 低 出 現

濫 用 情 況 的 風 險，而 同 時 又 不 會 不 當 地 抑 制 真 正 的 慈 善 組

織 進 行 其 工 作 ？ 規 管 的 程 度 又 應 有 多 大 ？（ 見 第 9 . 4 8 段 ）  

問問 題題 22 33 ..   你 是 否 同 意 就 所 有 形 式 的 慈 善 籌 款 活 動 而 言，參 與 活 動 的

慈 善 組 織 的 註 冊 號 碼，應 以 顯 眼 的 方 式 展 示 於 相 關 的 文 件

或 用 以 進 行 慈 善 募 捐 的 工 具（ 例 如 募 捐 單 張 ）之 上 ？（ 見

建 議 1 4 14。 ）  

問問 題題 22 44 ..   你 是 否 同 意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應 實 施 建 議 1 5 15所 列

的 措 施，以 推 動 職 業 籌 款 人 遵 行 良 好 實 務 ？ 如 果 不 同 意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 第 9.44 段。  
14  第 9.48 段。  
15  第 9.51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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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哪 些 措 施 不 應 納 入 ？ 你 認 為 可 有 其 他 措 施 應 加 入 清 單

內 ？  

問問 題題 22 55 ..   你 認 為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應 否 賦 予 明 訂 權 力，對 不 遵

守 委 員 會 發 出 的 行 為 守 則 所 訂 明 條 款 的 機 構 施 加 制 裁 ？

（ 見 第 9 . 5 7 段 ）  

  （（ 慈慈 善善 組組 織織 與與 稅稅 務務 ————    第第 11 00 章章 ））   

問問 題題 22 66 ..   你 是 否 同 意 現 有 豁 免 慈 善 組 織 繳 稅 的 權 力 以 及 為 稅 務 目

的 而 定 期 覆 查 慈 善 組 織 的 職 能 ， 應 繼 續 由 稅 務 局 執 掌 ？

（ 見 建 議 1 6 ( 1 ) 16。 ）  

問問 題題 22 77 ..   你 是 否 同 意 慈 善 組 織 必 須 已 向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註

冊 才 可 獲 稅 務 局 批 准 豁 免 繳 稅，而 且 除 這 項 規 定 外，香 港

現 時 規 管 慈 善 組 織 稅 務 的 法 律 應 維 持 不 變 ？（ 見 建 議 1 6 ( 2 )
及 ( 3） 。 ）  

問問 題題 22 88 ..  你 認 為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應 否 盡 量 與 稅 務 局 合 作，尤

其 是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透 過 提 供 有 關 慈 善 組 織 的 帳 目 資 料，協

助 稅 務 局 對 慈 善 組 織 執 行 評 稅 的 職 能 ？（ 見 建 議 1 6 ( 4 )。） 

問問 題題 22 99 ..     你 是 否 同 意 政 府 當 局 應 確 保 稅 務 局 獲 分 配 充 足 資 源 ， 就 慈

善 組 織 向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周 年 帳 目 ， 執 行 覆

查 的 職 能 ？ （ 見 建 議 1 6 ( 5 )。 ）   

  （（ 近近 似似 原原 則則 ————  第第 11 11 章章 ））   

問問 題題 33 00 ..     你 認 為 應 否 在 香 港 引 入 與 英 格 蘭 近 似 原 則 的 法 定 模 式 相

類 似 的 法 例 （ 該 模 式 包 含 於 英 格 蘭 《 1 9 9 3 年 慈 善 法 令 》

的 條 文 之 內 ， 於 2 0 0 6 年 曾 作 修 訂 ） ， 為 在 香 港 適 用 近 似

原 則 提 供 法 定 依 據，並 且 擴 闊 近 似 原 則 的 適 用 範 圍 ？（ 見

建 議 1 7 17。 ）  

問問 題題 33 11 ..  如 對 問 題 3 0 的 答 案 是 “ 應 該 ” ， 你 是 否 同 意 應 參 照 英 格

蘭 模 式 而 擴 闊 近 似 原 則 在 香 港 的 適 用 範 圍，而 即 使 落 實 慈

善 信 託 的 慈 善 宗 旨 並 非 不 可 能 或 不 切 實 可 行，近 似 原 則 仍

可 適 用 於 建 議 1 7 所 列 明 的 情 況 ？ （ 見 建 議 1 7。 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 第 10.42 段。  
17  第 11.27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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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問 題題 33 22 ..    你 是 否 同 意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應 透 過 法 規 獲 賦 權

力，在 特 定 的 情 況 下 管 理 近 似 原 則 的 應 用 ？（ 見 建 議 1 7。） 

  （（ 香香 港港 成成 立立 慈慈 善善 事事 務務 委委 員員 會會 ————  第第 11 22 章章 ））   

問問 題題 33 33 ..     你 是 否 認 為 應 成 立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，作 為 慈 善 組 織 的 單 一

規 管 機 構 ？ （ 見 建 議 1 8 1188。 ）  

問問 題題 33 44 ..     如 對 問 題 3 3 的 答 案 是 “ 應 該 ”，你 是 否 贊 同 建 議 1 8 所 列

明 的 未 來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目 標 ？ 如 果 不 同 意，你 認 為 哪 些

目 標 不 應 納 入 清 單 內 ？ 你 認 為 可 有 其 他 目 標 應 加 入 清 單

內 ？  

問問 題題 33 55 ..     你 是 否 同 意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應 具 有 建 議 1 9 1199所 列

明 的 職 能 及 權 力 ？ 如 果 不 同 意，哪 些 職 能 及 權 力 不 應 納 入

清 單 內 ？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應 獲 賦 哪 些 附 加 的 職 能

及 權 力 （ 如 有 的 話 ） ？   

問問 題題 33 66 ..   你 是 否 同 意 因 未 來 的 慈 善 事 務 委 員 會 就 下 列 事 宜 所 作 的

裁 定 而 感 到 受 屈 的 慈 善 機 構 或 人 士，應 有 權 向 高 等 法 院 原

訟 法 庭 提 出 上 訴 ：  

“ ( 1 )  委 員 會 拒 絕 將 有 關 機 構 註 冊 為 慈 善 組 織 ；  

( 2 )  委 員 會 因 慈 善 組 織 不 履 行 其 法 律 責 任 而 行 使 其 在 執

行 和 補 救 方 面 的 權 力 ； 或  

( 3 )  近 似 原 則 的 應 用 ” ？ （ 見 建 議 2 0 2200。 ）  

問問 題題 33 77 ..   你 是 否 認 為 就 關 乎 籌 款 許 可 證 及 牌 照 的 申 請 而 提 出 的 上

訴，應 由 行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或 為 此 而 設 立 的 新 行 政 上 訴 機 制

處 理 ？ （ 見 第 1 2 . 4 5 段 ）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  第 12.11 段。  
19  第 12.43 段。  
20  第 12.44 段。  


